
資料文件  
 
 

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檢討進入市場準則──   
《銀行業條例》 (第 155 章 )附表 7 的建議修訂  

 
 

補充資料  
 
 
目的  
 

因應財經事務委員會於 2012年 3月 2日會議上的有關討論

及委員會於2012年3月5日的來函，本文件就《銀行業條例》(第155
章 )附表7的建議修訂提供以下補充資料：  

 
(a) 若撤銷「存款規模」及「3年期」規定，則現行有哪些措施

及／或將會引入哪些額外措施，對銀行在香港註冊成立作

出規管，從而確保銀行體系的穩定；  
 

(b) 有關香港及其他國際金融中心 (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及新

加坡 )所採納的進入銀行業市場準則的比較；以及  
 

(c) 相關法例修訂內容。  
 
 
確保銀行體系穩定的措施  
 
2.  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 (“金管局 ”)的評估，即使撤銷有關資產

與存款規模的規定，以及撤銷擬於香港註冊成立的境外銀行必須

先行以分行或以有限制牌照銀行或接受存款公司 (或其中任何組

合 )的形式連續經營 3年的規定，都不會影響銀行體系的穩定。撤

銷上述的規定後，申請在香港註冊成立的銀行仍須繼續符合《銀

行業條例》附表7所載餘下的發牌準則，其中包括行政總裁、董事

及控權人符合 “適當人選 ”的準則、足夠的財政資源 (例如持牌銀行

須持有最低 3億港元的資本水平 )與流動性，以及足夠的內部管控

措施及制度。這些準則不僅在機構獲認可時適用，在獲認可後仍

會繼續適用。它們是《巴塞爾有效監管銀行業的主要原則》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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塞爾主要原則 ”)的一部分，該等主要原則定出全球認可的監管銀

行業的最低標準。然而，存款與資產規模及3年期的規定並不是巴

塞爾主要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撤銷該等規定並不會令香港偏離

國際認可的最低標準。金管局認為《銀行業條例》附表7中所列餘

下的發牌準則，連同金管局對認可機構的持續監管，可確保在香

港設立分行或附屬公司的機構得到妥善管理和保持財政穩健。  
 
3. 資產及存款規模的規定作為確保銀行財政穩健的措施已逐

漸變得不合時宜。自金管局上一次在 2002年檢討進入市場準則以

來，一級資本及根據巴塞爾標準計算的資本充足比率已成為評審

銀行財政穩健的基本考量。金管局實施的最低認可準則已包含這

些資本要求。在適用情況下，金管局亦會尋求相關境外監管機構

的意見，以確保其規管的銀行具備足夠能力在香港經營銀行業務。 
 
4.  至於撤銷3年期規定的建議，金管局對在本港註冊成立的機

構的監管權力，較對在境外註冊成立的機構的本地分行更為緊

密。舉例來說，金管局必須信納在本港註冊成立的機構的資本充

足比率，須維持在按照《銀行業條例》下的《銀行業 (資本 )規則》

計算的水平。然而，若有關機構在香港境外註冊，只要其註冊地

計算資本比率所用的方法與巴塞爾《資本協定》所載相符，金管

局一般會接受按有關方法計算出的資本比率。因此，若境外銀行

選擇以在本港註冊成立而非設立分行的形式來進入香港市場，將

可帶來監管控制上的益處，尤其若有關境外銀行計劃在香港經營

零售銀行業務，這方面的益處則更明顯。  
 
5.  金管局會在引入上述修訂後密切監察市場發展形勢，並會

定期檢討進入市場準則，以確保該等準則符合國際慣例，以及能

維持香港銀行體系的穩定。   
 
 
比較不同國際金融中心的進入市場準則  
 
6.  附件A所載的附表列出香港與其他國際金融中心適用於當

地註冊銀行的進入市場準則的比較。唯應注意附表內所載資料是

高層次資料，並根據公開來源 (包括法例 )編製。有關準則一般為

最低標準，相關的監管機構通常有權就個別機構或整體銀行業實

施更高標準。表內所載的所有地區，都獲國際貨幣基金組織評估

為符合巴塞爾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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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例修訂  
 
7.  為了實施上述修訂，我們需要刪除《銀行業條例》附表 7
第13(a)及13(b)(ii)段。現行《銀行業條例》附表7的條文載於附件

B，以供參考。我們正與律政司準備相關的法例修訂，以期於本立

法年度內將修訂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金融管理局  
2012年3月19日  



附件 A 

香港及其他國際金融中心適用於當地註冊銀行的進入市場準則的比較 
 
  

進入市場準則  
 

香港  
 

德國  
 

瑞士  英國  美國1 澳洲  
 

新加坡  
 

1. 最低資本水平   持牌銀行 3 億

港 元 ， 有 限 制

牌照銀行 1 億

港 元 ， 以 及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2500 萬港元  
 

500 萬歐元   
 

1 ,000 萬瑞士法

郎  
500 萬歐元   
 

不設強制性的最

低美元資本水平

 

一級資本  
5 ,000 萬澳元  

15 億新加坡元  
 

2 .  根據巴塞爾標

準計算的資本

充足比率  

8%2 
 

開始營業後首 3
年整體資本比率

不得低於 12% 

8% 8% 營運首 3 年資本

比率不低於 10%
 

8% 
 
 

10% 

3. 足夠流動性    法定流動性

比率 25% 
 
  穩健的流動

性風險管理

制度   
 

  在聯邦公報公

布的流動性監

管要求  
 
  有效率及可靠

的流動性風險

管理制度  

  法定流動性比

率 33% 
 
  設有最低儲備

要求  

  流動性資源須

包含由優質無

產權負擔的資

產組成的足夠

緩衝  
 
  審慎的資金狀

況  

穩健的流動性風

險管理  
  在所有時間其

負債的至少

9%為指定優

質流動資產  
 
  設有適當的管

控機制   
 

一般規定限定負

債至少 16%須為

流動資產  

4 .  足夠準備金以

應付呆壞帳及

其他損失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5 .  對大額風險承

擔的足夠管控  
大額風險承擔

的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大額風險承擔的

法定限額  
6 .  足夠的內部管

控措施及制度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1  美國主要有兩類銀行：聯邦銀行及州立銀行。由於每個州的州立銀行發牌要求各有不同，因此只研究了聯邦銀行的進入市場準則。 
     2 在實際執行上，金融管理專員一般會設定一個高於最低資本要求的觸發比率，作為認可機構的資本狀況惡化的預警訊號，以及作為緩衝以減低違反最低要求的風

 險。根據《銀行業條例》第 101 條，金融管理專員可增加個別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率至不超過 16%。截至 2011 年 9 月 30 日，所有本港註冊認可機構的整體綜合

 資本充足比率為 15.7%，遠高於 8%的最低標準。 



          

  
進入市場準則  

 
香港  

 
德國  

 
瑞士  英國  美國1 澳洲  

 
新加坡  

 
7. 控權人／高層

人員須為適當

人選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8 .  須以持正、審

慎的方式及具

備足夠的能力

經營業務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設有規定  

9 .  最低資產／存

款規模   
客 戶 存 款 總 額

不少於 30 億港

元 及 資 產 總 額

不少於 40 億  
港元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10 對擬設立當地

銀行附屬公司

的境外銀行的

限制   

有 關 境 外 銀 行

必 須 在 香 港 以

分行 ( 或接受存

款 公 司 ／ 有 限

制 牌 照 銀 行 或

其中任何組合 )
的 形 式 經 營 不

少於 3 年  
 

  

不設限制  不設限制  不設限制  不設限制  不設限制  不設限制  

 
 
 
 










